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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18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4時時時時 30分舉行的會議分舉行的會議分舉行的會議分舉行的會議

主要官員問責制度主要官員問責制度主要官員問責制度主要官員問責制度

政府當局會在 2002年 4月 18日會議上與議員討論主要官員
問責制度的詳情。

2. 自 2000年年初，事務委員會已討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
發展，包括民主步伐、政府體制及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關係。行

政長官在 2000年施政報告中公布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度後，事務委
員會曾討論擬議的問責制度，以及規管離任行政長官和政府高級人

員活動的機制。

3. 為方便討論此等事宜，事務委員會已徵詢學者及有關各方

的意見，並要求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進行多項研

究。有關詳情，請參閱隨文附上的附錄附錄附錄附錄。謹請議員注意，有關的事

務委員會會議紀要、文件及研究報告可在立法會網址查閱。

事務委員會秘書

(馬朱雪履女士 )
連附件

副本致：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委員

立法會所有其他議員

法律顧問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1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主要官員問責制度及相關事宜主要官員問責制度及相關事宜主要官員問責制度及相關事宜主要官員問責制度及相關事宜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事件的序列事件的序列事件的序列事件的序列

2000年 1月 12日 劉慧卿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動議一項議案，議案的

措辭為 “本會促請行政機關盡快就行政與立法的關
係、部長制和透過普及而平等的選舉選出行政長官

和立法會等事宜進行公眾諮詢 ”。該項議案獲立法
會通過。

2000年2月21日、3月
4及 20日

事務委員會進行公眾諮詢，徵詢學者及有關各方對

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政制發展的意見。事
務委員會討論多項事宜，其中包括民主步伐、政府

體制和行政立法關係，以及高級政府官員的任命和

問責性。

2000年 4月 17日 事務委員會審閱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研究
部 ”)就 “若干海外國家的政府體制 ”擬備的研究報
告。報告涵蓋 7個國家，即英國、美國、德國、法
國 、 新 西 蘭 、 日 本 及 新 加 坡 (RP03/99-00 至
RP10/99-00號文件 )。

2000年 4月 1、8日及
5月 8日

事務委員會舉行連串會議，研究事務委員會在香港

特區政制發展的事宜上所接獲的意見，以期提出本

身的建議。

2000年 6月 8日 事務委員會向立法會提交《香港特區政制發展報

告》 (隨立法會CB(2)2185/99-00號文件送交議員參
閱 )。

2000年 6月 14日 立法會就一項促請政府考慮議員對上述事務委員

會報告的意見的議案進行辯論。該項議案獲得通

過。

2000年 10月 11日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公布，政府當局會研究如何

加強司局級主要官員在不同政策範疇承擔的責

任，並為此等主要官員制訂一套相應的聘用制度。

2000年 11月 20日、
12月 18日及 2001年
1月 15日

事務委員會討論如何推展本身就加強行政機關問

責制度進行的研究工作。委員同意，事務委員會應

就此事進行諮詢，並委派代表團前往其他國家進行

訪問，以探討該等國家行政機關的問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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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2月19日、3月
19日、 5月 7及 21日

鑒於梁錦松先生獲任命為財政司司長，事務委員會

討論按公務員合約條款聘用主要官員的制度。委員

就梁先生的任命提出多項問題，包括完成操守審查

的時間及其僱傭合約的詳情。

2001年 3月 3日 事務委員會聽取學者對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度的

意見。

2001年 5月 21日 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當局前往新西蘭和澳

洲進行職務訪問的情況，該次訪問的目的在於了解

該等國家的政府在管理公務員隊伍和進行公營部

門 改 革 方 面 的 最 新 情 況 (立 法 會 CB(2)1583/00-
01(01)號文件 )。此行所得的經驗很有參考價值，有
助研究主要官員問責制度。

2001年 6月 13至 24
日

事務委員會代表團進行職務訪問，以取得有關英

國、法國及德國行政機關問責制度的第一手資料。

2001年 6月 12日及 7
月 9日

事務委員會聽取學者及有關各方對香港特區政制

發展及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度的意見。

2001年 7月 17日 事 務 委 員會 討 論政 府 當 局 擬 備的 文 件 (立 法 會
CB(2)2042/00-01(04)號文件 )，當中說明當局就 8個
國家政府首長離任後各項安排進行研究所得的結

果。該 8個國家分別為澳洲、比利時、加拿大、德
國、日本、新西蘭、英國及美國。

2001年 8月 27日 事務委員會通過由事務委員會代表團擬備的 “研
究英國、法國及德國行政機關問責制度的職務

訪問報告 ”。該份報告於2001年10月5日提交內務委
員會。

事 務 委 員 會 審 閱 秘 書 處 擬 備 的 文 件 (立 法 會
CB(2)2207/00-01(01)號文件 )，當中開列事務委員
會在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度時所探討的主要

事項。

2001年 10月 10日 行政長官在 2001年施政報告中勾劃擬議主要官員
問責制度。

2001年 11月 19日 事務委員會聽取學者對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度的

意見。

事 務 委 員 會 討 論 政 府 當 局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2)194/01-02(01)號文件 )，當中載述當局對擬議
問責制度的初步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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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12月 17日 事務委員會與政府當局討論香港大律師公會的意

見，大律師公會認為不適宜把律政司司長一職納入

擬 議 問 責 制 度 內 (立 法 會 CB(2)441/01-02(02)及
CB(2)675/01-02(03)號文件 )。

2002年 1月 21日 事務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依然認為把律政司司長

一 職 納 入 擬 議 問 責 制 度 內 是 恰 當 的 (立 法 會
CB(2)921/01-02(03)號文件 )。

事務委員會審閱研究部就 “對離任政府首長及離任
政府高級人員進行的活動所作的規限 ”擬備的研究
報告 (RP02/01-02號文件 )。該份研究報告探討及比
較 5個國家及地區 (即法國、英國、美國、加利福尼
亞州及安大略省 )中適用於離任政府首長及離任政
府高級人員 (包括大臣／部長、獲政治任命的官員
及高級公務員 )的各項安排。

2002年 2月 18日 事務委員會聽取學者對以下事宜的意見：設立監察

機制，規管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離任後所進行的活

動，以避免出現利益衝突。

2002年 3月 18日 事務委員會審閱研究部就 “在選定國家中政府高級
人員的任命程序 ”擬備的研究報告 (RP05/01-02號
文件 )。該份研究報告探討英國、美國及新加坡政
府高級人員 (獲政治任命的官員，例如內閣大臣及
內閣部長 )的任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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